
关于编制 zO⒛ 年新增资产配置预算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 :

为做好 ⒛24年新增资产配置预算工作,根据部门预算编制

要求,现将编制新增资产配置预算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编制范围

校内各单位 ⒛24年拟购置车辆,租用土地、租用办公及业

务用房,购置单价 10o万元以上设备,均需编制新增资产配置预

算。

二、编制要求

(一 )⒛ 2在 年新增资产配置申报工作由各归口管理部门负

责,校 内各单位应充分考虑 ⒛2茌 年购置资产的需求,向 归口管

理部门提交新增资产配置表 (附件 l)。 新增资产配置预算由归口

管理部门统一报送,逾期未提交的将视为 ⒛24年无购置计划 ,

zO⒛ 年不允许购置。

(二 )编制新增资产配置相关预算,应 当结合学校事业发展

规划,从严控制,合理配置。各单位应充分考虑存量资产情况 ,

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,编制新增资产配置预算。

(三 )学校严格执行财政部批复的新增资产配置预算,未履

行新增资产审批程序的,⒛⒛ 年一律不得购置。zO23年及以前

年度已申报新增资产但申报当年未实施采购的,若计划在 2∞4

年采购,需 要重新申报 ⒛24年新增资产配置预算。

(四 )根据新增资产配置审核要求,在购置必要性中需详细



论证拟购设备的必要性,包括但不限于现有设备不能满足需求的

具体情况,拟购设备的具体用途等内容。不能简单笼统地写确有

必要、科研需要等。

(五 )编制新增资产配置时,各单位须注意资产名称和资产

分类的规范性和准确性,确保新增资产在申报、论证、采购、验

收、建账阶段相应资产信息与批复保持一致。

(六 )若 已在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、双一流引导

专项以及其他专项资金申报中填报过新增资产的,本次无需重复

申报。

三、资料提交方式及时间

请各单位于 8月 7日 前将新增资产配置表 (附件 l)纸质版

(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)交至各归口管理部门。各归口管

理部门审核通过后于 8月 10日 前将纸质版统一交至财务处预算

管理 科 (图 文 信 息 中心 0304房 间 ),兑 子 版 发送 至

hubing@upc。 edu。 cn。

联系人:张娟娟 胡冰  联系电话:0532gGgs3sm

新增资产配置 归口管理部门

高层次人才配套、学科建设相

关资产购置

发展规划处、文科建设处

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教学建设相

关资产购置

教务处、研究生院

教学实验室仪器设各购置 实验室管理处



办公设备及家具、租用土地、

办公用房及业务用房

国有资产管理处

校园信息化相关设各购置 信息化建设处

后勤保障相关设备购置 后勤管理处

科研及科技平台建设设各购置 科技处

公务车辆购置 学校办公室

体育设施购置 体育场馆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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